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1號

原      告  王碧美 

訴訟代理人  何乃隆律師

被      告  郭郁芳 

            郭郁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承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原告訴之聲明㈡原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路000

巷00號12樓房屋交予原告管業」，嗣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

日更正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

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16頁），此核屬更

正事實上之陳述，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郭郁芳、郭郁文（下合稱被告，分則

逕稱其名）之被繼承人郭堯斌自民國89年起至112年5月17日

止共同生活23年，互為未婚夫妻及伴侶關係，且原告於郭堯

斌罹病、住院期間陪同接受治療、細心照顧，兩人本相約於

111年9月9日登記結婚，但因郭堯斌身體狀況不佳而暫緩。

後郭堯斌於同年11月15日，立書表示待伊過世後，要將坐落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門牌號碼為新北市○○

區○○路000巷00號12樓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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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贈

與原告，以完成先前對於原告之贈屋承諾，堪認郭堯斌係以

其死亡為條件，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則郭堯斌就系爭房地

對原告所為之死因贈與於郭堯斌於112年5月17日死亡時發生

效力。又被告已完成系爭房地之繼承登記，是被告應履行前

開死因贈與之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之義務，並將系爭房屋

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退步言，縱認非死因贈與，郭堯斌亦

將系爭房地生前贈與予原告，此有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

圖可證。為此，爰依民法第406條、第409條第1項、第1148

條、第1153條提起本訴，請求本院擇一有利之請求權基礎為

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原告；㈡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被告為郭堯斌之姐妹，且郭堯斌死亡時並無配偶

或子女，父母亦已過世，是被告為郭堯斌之繼承人，並已就

系爭房地為繼承登記。原告前曾提出郭堯斌於111年11月15

日撰寫之遺囑（下稱系爭文件），主張為系爭房地之受遺贈

人，經被告提起確認遺囑無效之訴，由本院以112年度家繼

訴字第103號案件（下稱前案）判決系爭文件無效，遺贈亦

不生效力確定。又系爭文件已載明「遺囑內容」、「立遺囑

人」及「遺囑的內容」等文字，可認郭堯斌主觀上認系爭文

件為遺囑，並無死因贈與之意，且系爭文件係由郭堯斌單方

作成，與需要雙方合意之死因贈與有別，則原告主張系爭文

件乃死因贈與，洵屬無稽，故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地原為郭堯斌所有，郭堯斌於112年5月17日死亡後，

由其繼承人即被告辦理繼承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嗣原

告提出系爭文件，主張為郭堯斌於111年11月15日簽署之遺

囑，惟經本院家事庭以前案判決認定不符合遺囑之法定方

式，不生遺囑之效力，該判決並於113年5月27日確定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9-210頁），並有郭堯斌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死亡證明書、被告戶籍謄本、系爭文件、系爭房地土地建物

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前案判決影本、本院民事書記官辦案

進行簿等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28頁、第68-80頁、第11

0-112頁、第124-126頁、第146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

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雖以系爭文件為據，主

張原告與郭堯斌間就系爭房地有死因贈與之法律關係，倘若

不成立死因贈與，則依原告與郭堯斌間之LINE對話紀錄，亦

可認原告與郭堯斌間就系爭房地有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惟

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與郭堯斌成立死因贈與契約

或生前贈與契約乙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1.意思表示乃表意人將其內心期望發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

表示於外部的行為，意思表示乃由效果意思、表示意思及表

示行為三要素所構成，故意思表示除實現表意人一定法律效

果之意思外，並透過一定的表示行為，達成將意思表達於外

部之目的。當事人一方之意思即可成立的法律行為，為單獨

行為，需相對立的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為，則

為契約行為。又遺囑係個人使用以定其死後之財產等法律關

係，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謀其遺志之實現，乃規定遺囑應

具法定要式，如民法第1198條第3款規定「繼承人及其配偶

或其直系血親，不得為遺囑見證人」等相關要件。至遺囑人

依遺囑所為之遺贈，因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而成立，為屬無

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死因贈與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

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

其為贈與之一種，性質上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

示之合致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817號裁判

意旨參照）。

　2.原告雖主張郭堯斌生前以死因贈與之意思將系爭房地贈與原

告，並提出系爭文件為證。然觀諸系爭文件所載「遺囑內

容」、「立遺囑人郭堯斌擁有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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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號12樓房屋壹間。同意身故後。贈與王碧美。遺囑的內容

本人真實意思」、「立遺囑人郭堯斌(親自簽名)」等文字用

語可知（見本院卷第28頁），郭堯斌原係以自書遺囑之意簽

署系爭文件，並以遺囑方式安排系爭房地之歸屬，自難逕認

系爭文件可作為原告與郭堯斌間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之事證。

又經質諸系爭文件在場見證人朱寶卿簽署經過，具結證稱：

事發當時原告並不在場，係郭堯斌持已經打字完成之系爭文

件當場簽名，並在系爭文件「贈與＿＿＿」部分填上「王碧

美」，且表示受原告照顧很多，要把系爭房地給原告，伊遂

以遺囑見證人之身分在系爭文件上簽名，待簽署完畢後，郭

堯斌就將系爭文件收回口袋，並未出示予之後返回現場之原

告，亦未向原告提及此事等語（見本院卷第218-220頁），

查證人朱寶卿與兩造均無親誼關係，衡情，當無甘冒偽證罪

責而為虛偽陳述之理，則其證詞應可採信，是由證人朱寶卿

所陳上情可知，系爭文件未經受贈人即原告簽名，且原告當

時亦未在場，就郭堯斌前開安排無從為意思表示之合致，足

見當時僅係郭堯斌單方面透過系爭文件表示將系爭房地贈與

原告之意，至為明確。而系爭文件雖因不符合法定要件，經

認定為無效之遺囑，仍無礙於其性質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

為，此與死因贈與需贈與人及受贈人間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

立之契約行為顯有不同，從而，系爭文件因欠缺死因贈與契

約所必須之相對人同意之意思表示，自無逕由無效之自書遺

囑轉換為死因贈與契約之餘地。由此以觀，原告就其與郭堯

斌間業已達成死因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一節，既未能舉證以

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無可憑採。

　3.原告另持其與郭堯斌間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64-20

0頁），主張兩人間就系爭房地成立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

然由該等對話內容僅能證明原告與郭堯斌確有互相扶持陪伴

之情，且本有辦理結婚登記之打算，但未見渠等就系爭房地

之贈與曾進行具體討論並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而難遽認原

告與郭堯斌就系爭房地已成立生前贈與契約。原告固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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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要我照妳的方式生活　要給妳的淡水房會寫在遺囑上放

心。2022/10-07」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30頁），

主張郭堯斌生前對於原告已有贈屋承諾，但被告否認該證據

資料之形式真正，且原告迄未能提出原本以供比對，自難認

前開證據資料具形式證據力，而不能執之作為原告此部分主

張之佐證，附此敘明。

　4.由上以觀，原告既未能證明就系爭房地曾與郭堯斌成立死因

贈與或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則其據此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

告，均非可採。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406條、第409條第1項、第1148條、第1

153條規定，請求被告㈠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

告；㈡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為無理由，均應予

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方法，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

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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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1號
原      告  王碧美  
訴訟代理人  何乃隆律師
被      告  郭郁芳  
            郭郁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承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㈡原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交予原告管業」，嗣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更正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16頁），此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郭郁芳、郭郁文（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其名）之被繼承人郭堯斌自民國89年起至112年5月17日止共同生活23年，互為未婚夫妻及伴侶關係，且原告於郭堯斌罹病、住院期間陪同接受治療、細心照顧，兩人本相約於111年9月9日登記結婚，但因郭堯斌身體狀況不佳而暫緩。後郭堯斌於同年11月15日，立書表示待伊過世後，要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贈與原告，以完成先前對於原告之贈屋承諾，堪認郭堯斌係以其死亡為條件，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則郭堯斌就系爭房地對原告所為之死因贈與於郭堯斌於112年5月17日死亡時發生效力。又被告已完成系爭房地之繼承登記，是被告應履行前開死因贈與之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之義務，並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退步言，縱認非死因贈與，郭堯斌亦將系爭房地生前贈與予原告，此有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可證。為此，爰依民法第406條、第409條第1項、第1148條、第1153條提起本訴，請求本院擇一有利之請求權基礎為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被告為郭堯斌之姐妹，且郭堯斌死亡時並無配偶或子女，父母亦已過世，是被告為郭堯斌之繼承人，並已就系爭房地為繼承登記。原告前曾提出郭堯斌於111年11月15日撰寫之遺囑（下稱系爭文件），主張為系爭房地之受遺贈人，經被告提起確認遺囑無效之訴，由本院以112年度家繼訴字第103號案件（下稱前案）判決系爭文件無效，遺贈亦不生效力確定。又系爭文件已載明「遺囑內容」、「立遺囑人」及「遺囑的內容」等文字，可認郭堯斌主觀上認系爭文件為遺囑，並無死因贈與之意，且系爭文件係由郭堯斌單方作成，與需要雙方合意之死因贈與有別，則原告主張系爭文件乃死因贈與，洵屬無稽，故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地原為郭堯斌所有，郭堯斌於112年5月17日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辦理繼承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嗣原告提出系爭文件，主張為郭堯斌於111年11月15日簽署之遺囑，惟經本院家事庭以前案判決認定不符合遺囑之法定方式，不生遺囑之效力，該判決並於113年5月27日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9-210頁），並有郭堯斌之死亡證明書、被告戶籍謄本、系爭文件、系爭房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前案判決影本、本院民事書記官辦案進行簿等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28頁、第68-80頁、第110-112頁、第124-126頁、第146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雖以系爭文件為據，主張原告與郭堯斌間就系爭房地有死因贈與之法律關係，倘若不成立死因贈與，則依原告與郭堯斌間之LINE對話紀錄，亦可認原告與郭堯斌間就系爭房地有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惟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與郭堯斌成立死因贈與契約或生前贈與契約乙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1.意思表示乃表意人將其內心期望發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於外部的行為，意思表示乃由效果意思、表示意思及表示行為三要素所構成，故意思表示除實現表意人一定法律效果之意思外，並透過一定的表示行為，達成將意思表達於外部之目的。當事人一方之意思即可成立的法律行為，為單獨行為，需相對立的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為，則為契約行為。又遺囑係個人使用以定其死後之財產等法律關係，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謀其遺志之實現，乃規定遺囑應具法定要式，如民法第1198條第3款規定「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不得為遺囑見證人」等相關要件。至遺囑人依遺囑所為之遺贈，因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而成立，為屬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死因贈與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其為贈與之一種，性質上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817號裁判意旨參照）。
　2.原告雖主張郭堯斌生前以死因贈與之意思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並提出系爭文件為證。然觀諸系爭文件所載「遺囑內容」、「立遺囑人郭堯斌擁有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壹間。同意身故後。贈與王碧美。遺囑的內容本人真實意思」、「立遺囑人郭堯斌(親自簽名)」等文字用語可知（見本院卷第28頁），郭堯斌原係以自書遺囑之意簽署系爭文件，並以遺囑方式安排系爭房地之歸屬，自難逕認系爭文件可作為原告與郭堯斌間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之事證。又經質諸系爭文件在場見證人朱寶卿簽署經過，具結證稱：事發當時原告並不在場，係郭堯斌持已經打字完成之系爭文件當場簽名，並在系爭文件「贈與＿＿＿」部分填上「王碧美」，且表示受原告照顧很多，要把系爭房地給原告，伊遂以遺囑見證人之身分在系爭文件上簽名，待簽署完畢後，郭堯斌就將系爭文件收回口袋，並未出示予之後返回現場之原告，亦未向原告提及此事等語（見本院卷第218-220頁），查證人朱寶卿與兩造均無親誼關係，衡情，當無甘冒偽證罪責而為虛偽陳述之理，則其證詞應可採信，是由證人朱寶卿所陳上情可知，系爭文件未經受贈人即原告簽名，且原告當時亦未在場，就郭堯斌前開安排無從為意思表示之合致，足見當時僅係郭堯斌單方面透過系爭文件表示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意，至為明確。而系爭文件雖因不符合法定要件，經認定為無效之遺囑，仍無礙於其性質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此與死因贈與需贈與人及受贈人間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之契約行為顯有不同，從而，系爭文件因欠缺死因贈與契約所必須之相對人同意之意思表示，自無逕由無效之自書遺囑轉換為死因贈與契約之餘地。由此以觀，原告就其與郭堯斌間業已達成死因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一節，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無可憑採。
　3.原告另持其與郭堯斌間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64-200頁），主張兩人間就系爭房地成立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然由該等對話內容僅能證明原告與郭堯斌確有互相扶持陪伴之情，且本有辦理結婚登記之打算，但未見渠等就系爭房地之贈與曾進行具體討論並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而難遽認原告與郭堯斌就系爭房地已成立生前贈與契約。原告固另提出「妳要我照妳的方式生活　要給妳的淡水房會寫在遺囑上放心。2022/10-07」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30頁），主張郭堯斌生前對於原告已有贈屋承諾，但被告否認該證據資料之形式真正，且原告迄未能提出原本以供比對，自難認前開證據資料具形式證據力，而不能執之作為原告此部分主張之佐證，附此敘明。
　4.由上以觀，原告既未能證明就系爭房地曾與郭堯斌成立死因贈與或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則其據此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均非可採。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406條、第409條第1項、第1148條、第1153條規定，請求被告㈠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1號
原      告  王碧美  
訴訟代理人  何乃隆律師
被      告  郭郁芳  
            郭郁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承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原告訴之聲明㈡原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
    樓房屋交予原告管業」，嗣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更正為
    「被告應將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騰空遷讓交
    付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16頁），此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
    述，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郭郁芳、郭郁文（下合稱被告，分則
    逕稱其名）之被繼承人郭堯斌自民國89年起至112年5月17日
    止共同生活23年，互為未婚夫妻及伴侶關係，且原告於郭堯
    斌罹病、住院期間陪同接受治療、細心照顧，兩人本相約於
    111年9月9日登記結婚，但因郭堯斌身體狀況不佳而暫緩。
    後郭堯斌於同年11月15日，立書表示待伊過世後，要將坐落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
    00巷00號12樓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新北市○○區○○路
    000巷00號12樓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贈與原告，以完成
    先前對於原告之贈屋承諾，堪認郭堯斌係以其死亡為條件，
    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則郭堯斌就系爭房地對原告所為之死
    因贈與於郭堯斌於112年5月17日死亡時發生效力。又被告已
    完成系爭房地之繼承登記，是被告應履行前開死因贈與之移
    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之義務，並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
    原告。退步言，縱認非死因贈與，郭堯斌亦將系爭房地生前
    贈與予原告，此有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可證。為此，
    爰依民法第406條、第409條第1項、第1148條、第1153條提
    起本訴，請求本院擇一有利之請求權基礎為判決等語。並聲
    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應
    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被告為郭堯斌之姐妹，且郭堯斌死亡時並無配偶
    或子女，父母亦已過世，是被告為郭堯斌之繼承人，並已就
    系爭房地為繼承登記。原告前曾提出郭堯斌於111年11月15
    日撰寫之遺囑（下稱系爭文件），主張為系爭房地之受遺贈
    人，經被告提起確認遺囑無效之訴，由本院以112年度家繼
    訴字第103號案件（下稱前案）判決系爭文件無效，遺贈亦
    不生效力確定。又系爭文件已載明「遺囑內容」、「立遺囑
    人」及「遺囑的內容」等文字，可認郭堯斌主觀上認系爭文
    件為遺囑，並無死因贈與之意，且系爭文件係由郭堯斌單方
    作成，與需要雙方合意之死因贈與有別，則原告主張系爭文
    件乃死因贈與，洵屬無稽，故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等語。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地原為郭堯斌所有，郭堯斌於112年5月17日死亡後，
    由其繼承人即被告辦理繼承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嗣原
    告提出系爭文件，主張為郭堯斌於111年11月15日簽署之遺
    囑，惟經本院家事庭以前案判決認定不符合遺囑之法定方式
    ，不生遺囑之效力，該判決並於113年5月27日確定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9-210頁），並有郭堯斌之死
    亡證明書、被告戶籍謄本、系爭文件、系爭房地土地建物查
    詢資料及異動索引、前案判決影本、本院民事書記官辦案進
    行簿等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28頁、第68-80頁、第110-
    112頁、第124-126頁、第146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雖以系爭文件為據，主
    張原告與郭堯斌間就系爭房地有死因贈與之法律關係，倘若
    不成立死因贈與，則依原告與郭堯斌間之LINE對話紀錄，亦
    可認原告與郭堯斌間就系爭房地有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惟
    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與郭堯斌成立死因贈與契約
    或生前贈與契約乙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1.意思表示乃表意人將其內心期望發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
    表示於外部的行為，意思表示乃由效果意思、表示意思及表
    示行為三要素所構成，故意思表示除實現表意人一定法律效
    果之意思外，並透過一定的表示行為，達成將意思表達於外
    部之目的。當事人一方之意思即可成立的法律行為，為單獨
    行為，需相對立的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為，則
    為契約行為。又遺囑係個人使用以定其死後之財產等法律關
    係，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謀其遺志之實現，乃規定遺囑應
    具法定要式，如民法第1198條第3款規定「繼承人及其配偶
    或其直系血親，不得為遺囑見證人」等相關要件。至遺囑人
    依遺囑所為之遺贈，因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而成立，為屬無
    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死因贈與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
    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
    其為贈與之一種，性質上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
    示之合致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817號裁判
    意旨參照）。
　2.原告雖主張郭堯斌生前以死因贈與之意思將系爭房地贈與原
    告，並提出系爭文件為證。然觀諸系爭文件所載「遺囑內容
    」、「立遺囑人郭堯斌擁有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
    樓房屋壹間。同意身故後。贈與王碧美。遺囑的內容本人真
    實意思」、「立遺囑人郭堯斌(親自簽名)」等文字用語可知
    （見本院卷第28頁），郭堯斌原係以自書遺囑之意簽署系爭
    文件，並以遺囑方式安排系爭房地之歸屬，自難逕認系爭文
    件可作為原告與郭堯斌間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之事證。又經質
    諸系爭文件在場見證人朱寶卿簽署經過，具結證稱：事發當
    時原告並不在場，係郭堯斌持已經打字完成之系爭文件當場
    簽名，並在系爭文件「贈與＿＿＿」部分填上「王碧美」，且
    表示受原告照顧很多，要把系爭房地給原告，伊遂以遺囑見
    證人之身分在系爭文件上簽名，待簽署完畢後，郭堯斌就將
    系爭文件收回口袋，並未出示予之後返回現場之原告，亦未
    向原告提及此事等語（見本院卷第218-220頁），查證人朱
    寶卿與兩造均無親誼關係，衡情，當無甘冒偽證罪責而為虛
    偽陳述之理，則其證詞應可採信，是由證人朱寶卿所陳上情
    可知，系爭文件未經受贈人即原告簽名，且原告當時亦未在
    場，就郭堯斌前開安排無從為意思表示之合致，足見當時僅
    係郭堯斌單方面透過系爭文件表示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意
    ，至為明確。而系爭文件雖因不符合法定要件，經認定為無
    效之遺囑，仍無礙於其性質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此與死
    因贈與需贈與人及受贈人間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之契約行
    為顯有不同，從而，系爭文件因欠缺死因贈與契約所必須之
    相對人同意之意思表示，自無逕由無效之自書遺囑轉換為死
    因贈與契約之餘地。由此以觀，原告就其與郭堯斌間業已達
    成死因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一節，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
    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無可憑採。
　3.原告另持其與郭堯斌間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64-20
    0頁），主張兩人間就系爭房地成立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
    然由該等對話內容僅能證明原告與郭堯斌確有互相扶持陪伴
    之情，且本有辦理結婚登記之打算，但未見渠等就系爭房地
    之贈與曾進行具體討論並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而難遽認原
    告與郭堯斌就系爭房地已成立生前贈與契約。原告固另提出
    「妳要我照妳的方式生活　要給妳的淡水房會寫在遺囑上放
    心。2022/10-07」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30頁），
    主張郭堯斌生前對於原告已有贈屋承諾，但被告否認該證據
    資料之形式真正，且原告迄未能提出原本以供比對，自難認
    前開證據資料具形式證據力，而不能執之作為原告此部分主
    張之佐證，附此敘明。
　4.由上以觀，原告既未能證明就系爭房地曾與郭堯斌成立死因
    贈與或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則其據此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
    ，均非可採。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406條、第409條第1項、第1148條、第1
    153條規定，請求被告㈠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㈡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方法，經
    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
    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41號
原      告  王碧美  
訴訟代理人  何乃隆律師
被      告  郭郁芳  
            郭郁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承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訴之聲明㈡原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交予原告管業」，嗣於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更正為「被告應將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見本院卷第216頁），此核屬更正事實上之陳述，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郭郁芳、郭郁文（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其名）之被繼承人郭堯斌自民國89年起至112年5月17日止共同生活23年，互為未婚夫妻及伴侶關係，且原告於郭堯斌罹病、住院期間陪同接受治療、細心照顧，兩人本相約於111年9月9日登記結婚，但因郭堯斌身體狀況不佳而暫緩。後郭堯斌於同年11月15日，立書表示待伊過世後，要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之不動產（下合稱系爭房地，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贈與原告，以完成先前對於原告之贈屋承諾，堪認郭堯斌係以其死亡為條件，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則郭堯斌就系爭房地對原告所為之死因贈與於郭堯斌於112年5月17日死亡時發生效力。又被告已完成系爭房地之繼承登記，是被告應履行前開死因贈與之移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之義務，並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退步言，縱認非死因贈與，郭堯斌亦將系爭房地生前贈與予原告，此有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可證。為此，爰依民法第406條、第409條第1項、第1148條、第1153條提起本訴，請求本院擇一有利之請求權基礎為判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
二、被告答辯：被告為郭堯斌之姐妹，且郭堯斌死亡時並無配偶或子女，父母亦已過世，是被告為郭堯斌之繼承人，並已就系爭房地為繼承登記。原告前曾提出郭堯斌於111年11月15日撰寫之遺囑（下稱系爭文件），主張為系爭房地之受遺贈人，經被告提起確認遺囑無效之訴，由本院以112年度家繼訴字第103號案件（下稱前案）判決系爭文件無效，遺贈亦不生效力確定。又系爭文件已載明「遺囑內容」、「立遺囑人」及「遺囑的內容」等文字，可認郭堯斌主觀上認系爭文件為遺囑，並無死因贈與之意，且系爭文件係由郭堯斌單方作成，與需要雙方合意之死因贈與有別，則原告主張系爭文件乃死因贈與，洵屬無稽，故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地原為郭堯斌所有，郭堯斌於112年5月17日死亡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辦理繼承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嗣原告提出系爭文件，主張為郭堯斌於111年11月15日簽署之遺囑，惟經本院家事庭以前案判決認定不符合遺囑之法定方式，不生遺囑之效力，該判決並於113年5月27日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9-210頁），並有郭堯斌之死亡證明書、被告戶籍謄本、系爭文件、系爭房地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異動索引、前案判決影本、本院民事書記官辦案進行簿等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28頁、第68-80頁、第110-112頁、第124-126頁、第146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原告雖以系爭文件為據，主張原告與郭堯斌間就系爭房地有死因贈與之法律關係，倘若不成立死因贈與，則依原告與郭堯斌間之LINE對話紀錄，亦可認原告與郭堯斌間就系爭房地有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惟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與郭堯斌成立死因贈與契約或生前贈與契約乙節負舉證之責。經查：
　1.意思表示乃表意人將其內心期望發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於外部的行為，意思表示乃由效果意思、表示意思及表示行為三要素所構成，故意思表示除實現表意人一定法律效果之意思外，並透過一定的表示行為，達成將意思表達於外部之目的。當事人一方之意思即可成立的法律行為，為單獨行為，需相對立的意思表示趨於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為，則為契約行為。又遺囑係個人使用以定其死後之財產等法律關係，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謀其遺志之實現，乃規定遺囑應具法定要式，如民法第1198條第3款規定「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不得為遺囑見證人」等相關要件。至遺囑人依遺囑所為之遺贈，因依一方之意思表示即而成立，為屬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與死因贈與乃以贈與人之死亡而發生效力，並以受贈人於贈與人死亡時仍生存為停止條件之贈與，其為贈與之一種，性質上仍屬契約，須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之合致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817號裁判意旨參照）。
　2.原告雖主張郭堯斌生前以死因贈與之意思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並提出系爭文件為證。然觀諸系爭文件所載「遺囑內容」、「立遺囑人郭堯斌擁有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12樓房屋壹間。同意身故後。贈與王碧美。遺囑的內容本人真實意思」、「立遺囑人郭堯斌(親自簽名)」等文字用語可知（見本院卷第28頁），郭堯斌原係以自書遺囑之意簽署系爭文件，並以遺囑方式安排系爭房地之歸屬，自難逕認系爭文件可作為原告與郭堯斌間成立死因贈與契約之事證。又經質諸系爭文件在場見證人朱寶卿簽署經過，具結證稱：事發當時原告並不在場，係郭堯斌持已經打字完成之系爭文件當場簽名，並在系爭文件「贈與＿＿＿」部分填上「王碧美」，且表示受原告照顧很多，要把系爭房地給原告，伊遂以遺囑見證人之身分在系爭文件上簽名，待簽署完畢後，郭堯斌就將系爭文件收回口袋，並未出示予之後返回現場之原告，亦未向原告提及此事等語（見本院卷第218-220頁），查證人朱寶卿與兩造均無親誼關係，衡情，當無甘冒偽證罪責而為虛偽陳述之理，則其證詞應可採信，是由證人朱寶卿所陳上情可知，系爭文件未經受贈人即原告簽名，且原告當時亦未在場，就郭堯斌前開安排無從為意思表示之合致，足見當時僅係郭堯斌單方面透過系爭文件表示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之意，至為明確。而系爭文件雖因不符合法定要件，經認定為無效之遺囑，仍無礙於其性質為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此與死因贈與需贈與人及受贈人間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之契約行為顯有不同，從而，系爭文件因欠缺死因贈與契約所必須之相對人同意之意思表示，自無逕由無效之自書遺囑轉換為死因贈與契約之餘地。由此以觀，原告就其與郭堯斌間業已達成死因贈與之意思表示合致一節，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主張，即屬無據，無可憑採。
　3.原告另持其與郭堯斌間之LINE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64-200頁），主張兩人間就系爭房地成立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然由該等對話內容僅能證明原告與郭堯斌確有互相扶持陪伴之情，且本有辦理結婚登記之打算，但未見渠等就系爭房地之贈與曾進行具體討論並達成意思表示之合致，而難遽認原告與郭堯斌就系爭房地已成立生前贈與契約。原告固另提出「妳要我照妳的方式生活　要給妳的淡水房會寫在遺囑上放心。2022/10-07」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30頁），主張郭堯斌生前對於原告已有贈屋承諾，但被告否認該證據資料之形式真正，且原告迄未能提出原本以供比對，自難認前開證據資料具形式證據力，而不能執之作為原告此部分主張之佐證，附此敘明。
　4.由上以觀，原告既未能證明就系爭房地曾與郭堯斌成立死因贈與或生前贈與之法律關係，則其據此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均非可採。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406條、第409條第1項、第1148條、第1153條規定，請求被告㈠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㈡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交付予原告，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